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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狂犬犬疫疫苗苗没没了了，，治治疗疗被被迫迫打打断断
市疾控中心表示，缺货已上报，疫苗还没到，将以此为戒完善工作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王
茜茜 王领娣) 市民胡先生打
来热线称，25日在滨州市疾控
中心注射狂犬疫苗时，由于疫
苗断货，疾控中心竟让市民自
己“解决”。

胡先生介绍，18日，家人因
被小狗咬伤到滨州市疾控中心
注射狂犬疫苗。21日注射完第
二支，25日需要注射第三支狂
犬疫苗时，市疾控中心工作人

员告诉胡先生，需要注射的迈
风疫苗已经断货，而且滨城区
疾控中心也没有该批号的疫
苗，在疾控中心联系到疫苗之
前，胡先生需要到县区或者其
他门诊自己“解决”。

“我在疾控中心注射的疫
苗，却告诉我疫苗没了，让我们
自己去外面找，这合理吗？”胡
先生说，“当天上午11点多我再
去疾控中心时，他们竟然又有

了疫苗，这又怎么解释呢？”
28日，记者带着胡先生的疑

问来到滨州市疾控中心询问情
况。滨州市疾控中心接种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称，出现疫苗断货情
况是因为该批号的疫苗供应紧
张。“我们之前就知道疫苗缺货
了，很早就给省里报备了，省里
说20日左右就能来货，但谁想到
25日还没来。”工作人员说，“这
是第一次遇到断货情况，而且滨

城区疫控中心也没有货了，就让
他去其他地方联系，同时，我们
也和其他县区联系，双方同时进
行会更快一些。”

另外，对25日当天疾控中心
又有该批号疫苗的疑问，该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是在滨州市经济
开发区疾控中心借来的。

因注射狂犬疫苗需要“五
支一个疗程”，当患者出现疫苗
断货情况时，是否存在其他患

者疫苗充足而借用的情况呢？
滨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马长利
告诉记者，如果患者付清了五
支疫苗的全部费用，那这五支
疫苗就属患者个人所有，不能
挪用，以免出现因疫苗批号不
一致导致患者过敏的情况。

对于此次疫苗断货问题，
马长利表示，疾控中心将针对
该事件详细讨论，妥善解决，并
以此为戒进一步完善工作。

捐助1000元

好人不留名

本报11月28日讯 (记者 王
泽云 通讯员 王虹 ) “王记
者，今天有个好心人给王宸捐了
1000块钱，直接给他打过去的。”
滨城区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28日上午，一位好心人通过
本报报纸得知了2岁小男孩王宸
患有白血病的事情，了解到小王
宸现在正处于康复阶段，需要花
费大笔费用，所以他主动联系了
滨城区慈善总会，要到了王宸父
亲王景波的银行卡号，给他打了
1000元善款。但是记者想要采访
这位好心人却得到了拒绝。

“大概中午的时候收到的钱，
我马上就给慈善总会说了，也想
让他们替我谢谢这位好心人。”王
宸的父亲王景波激动地说，“从王
宸患病以来得到过很多好心人的
帮助，真是挺感激他们的，通过你
们报纸也谢谢这些好心人。”

如果您也想献出自己的一份
爱心，可联系滨城区慈善总会爱
心电话：3355312。

拍案说法

文化墙靓乡村
11月26日，居民正在看普法文化墙。为提高农民遵纪守法意识，维护农村和谐稳定，滨北

街道办事处以法制宣传墙画为载体，围绕农村矛盾纠纷的内容和特点，采取图文并茂的形
式，开展法律知识进乡村活动。 本报通讯员 冯志强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摄影报道

这这事事办办得得太太糊糊涂涂

儿子犯罪被抓

父亲帮儿抗捕

本报11月28日讯 (通讯
员 田成燕 康从波 记
者 赵树行 ) 身边的亲人
违法犯罪了，本应该积极配
合公安机关，帮助自己的亲
人改正错误。可郝某为让网
上追逃的儿子郝某某躲避
公安机关的抓捕，最终使自
己被判刑。

2011年7月23日下午，
某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
警无棣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民警的配合下到无棣县某
村抓捕网上逃犯郝某某。17
时许，在郝某某被抓获并带
到车上后，被告人郝某(郝
某某之父)伙同李某(另案
处理)等人围堵车辆并进行
阻挠，民警随即向郝某等人
出示警察证表明执法身份，
郝某等人不予理会，并将民
警所乘的轿车门把手拽断，
并伙同李某等将轿车玻璃
砸破，同时厮打民警，逃犯
郝某某趁机逃脱。

法院经审理认为，郝某
等人无视国家法律，其行为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均构成妨害公务罪。
判处郝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郝某表示认罪伏法。

缓刑期还打人

执行原判刑罚

本报11月28日讯 (通讯
员 姜玉霞 记者 赵树
行 ) 张某在缓刑期内非但
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聚众斗
殴，最终被撤销缓刑，执行
原判刑罚。

2009年5月，博兴县80
后的张某因犯盗窃罪、抢夺
罪被沾化县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缓刑
考验期到2014年5月结束。
刚刚获得自由的张某本想
好好做人，时间一长没有固
定职业又怕受苦的他忘记
了失去自由的感受，在2012
年5月3日伙同齐某(另案处
理)、牛某等人，在博兴县胜
利三路“久久红鸡鱼馆”门
口，无故对王某进行殴打，
齐某持刀将王某捅伤。同年
同月又因其女友经过张某
某经营的洗头房时，被服务
员辱骂，遂纠集齐某、牛某
等人，将张某某经营的洗头
房玻璃门砸烂，并将张某某
的妻子王某苹砍伤。

法院审理认为，罪犯张
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殴打
他人，损毁财物，违反法律
规定，情节严重，应当撤销
缓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三
年。

肇事达成协议

外出打工逃避

本报11月28日讯 (通讯员
田成燕 邱海军 记者 赵

树行 ) 张某驾车肇事后与受
害人丁某达成调解协议。之后
张某不但不执行，反而采取外
出打工方式逃避责任。最后在
法院执行法官劝解下悉数交上
所有案件款。

2011年10月，张某驾驶车
辆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发生交通
事故，致使车上同乘人员丁某
受伤，经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
法院审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由张某赔偿丁某经济损失3239
元。事后，张某未履行义务，丁
某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遂委托无棣县法院
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张
某无意履行义务，且为躲避执
行，外出打工。执行法官多次
上门找到张某的家人了解情
况，其家人都拒不提供其行
踪。近日，执行法官得到线索，
张某的一位长辈亲属过寿，张
某已经偷偷回家。得到消息
后，执行法官立即连夜驱车前
往，将张某堵在家中。经过执
行法官的劝说、释明，张某主
动承认了错误，将案件款交到
执行法官手中。

租赁合同解除

租户赖着不搬

本报11月28日讯 (通讯
员 田成燕 记者 赵树
行 ) 被告陈某与廖某签订
的十年房屋租赁合同被法院
判决解除后，陈某仍拒绝归
还廖某房屋。无棣县法院再
次受理后，判决陈某归还廖
某房屋并赔偿廖某经济损失
12000元。

十年前陈某与廖某签
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后
因陈某未按约支付租金，廖
某于2010年6月15日向法院
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作出
判决，解除了这份房屋租赁
合同，并判令陈某支付余欠
租金。

该判决生效后，陈某虽
然履行了支付租金的义务，
但房屋未予归还，仍在居
住。为此廖某再次诉之法
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陈某
返还房屋。

考虑到合同解除后陈某
一直占有房屋的事实，陈某
应当负担廖某的租金损失，
损失数额应参照原租赁合同
约定的年租金计算，从合同
解除的判决下达之日至今已
满3年，因此陈某应支付租金
12000元，同时赔偿廖某经济
损失12000元。

只为寻求刺激

伪造合同抢车

本报11月28日讯 (通讯员
田晓剑 记者 王茜茜 ) 为拉
风找刺激，惠民几名男青年伪造
假借款合同抢夺他人轿车。2 2
日，惠民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抓获
涉案主要犯罪嫌疑人。

12日下午2点30分，市民张
某驾驶一辆黑色奥迪轿车行驶
至惠民县城关南环西路滨州市
中心医院结核病防治医院门口
时，被几辆不明身份的轿车前后
夹击，拦截在路边。随即几个人
从轿车上下来，走到张某车前索
要轿车，被张某严词拒绝。其中
一人竟掏出一张“借款抵押合
同”，并趁张某不注意之时，将张
某拽下车，另外一人上车，强行
将车开走。

22日，惠民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联合皂户李派出所将涉案主
要嫌疑人陈某抓获。陈某对伪造
合同抢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坦述，11
月初，陈某、丁某等人一起喝酒
时，陈某提议去抢轿车，找一下
刺激、拉风的感觉。丁某说抢车
必须要有理由，于是几个人确定
张某为作案目标，并伪造假借款
合同，对张某经常来往路线进行
踩点。于11月12日下午2点30分
左右抢走了张某的奥迪轿车。

犯罪嫌疑人陈某因涉嫌伪
造抵押借款合同，在无经济纠
纷的情况下强行抢走轿车，已
被抓获。

关注白血病男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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